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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及评估监管工作通讯
二〇二〇年第五期（总第 37 期）

北京证监局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

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 2019 年度审计执业情况
分析报告专刊之一

【编者按】为应对新《证券法》实施后全面推行注册制、取消审

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行政许可、大力强化监管的新局面，北京

证监局不断开拓监管思路，探索监管实践，积极研究行业两级分化加

剧、头部大所业务集中度高、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显著加剧执业风险

等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坚决压实中介机构“看门人”责任，切实提升审

计机构执业水平和辖区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。

2020 年年报审计已拉开帷幕，为做好年报监管相关工作，我局发

布两期年报专刊，便于市场各方了解辖区证券审计执业情况，现发布

第一期专刊《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情况分

析报告》，供参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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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 2019 年度财务报表
审计情况分析报告

受新冠疫情影响，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和定期报告信息披露面临新

考验。在新《证券法》实施和从严监管环境下，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结

构面临变化和调整。为及时了解北京辖区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

务所的发展执业状况，引导规范执业，促进提升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

露质量，我局从辖区会计师事务所和辖区上市公司两个维度，摸清辖

区会计监管基本信息并进行系统分析总结。

一、辖区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

（一）总所数量保持稳定，分支机构增加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注册在京的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 22

家，占全国 55%，异地所在京设立分所 15 家，北京总分所覆盖率达

92.5%，与 2018 年一致。北京辖区事务所在全国设有分支机构 512 家，

比上年增加 27 家，增幅 5.57%，略高于全国 5.43%的平均水平；新增

分所数量占全国新增分所数量的 67.5%。
表 1.1：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支机构数统计

单位：家

项目
会计师事务所家数 会计师事务所分支机构家数

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 变动比例

北京辖区 22 22 512 485 27 5.57%

全 国 40 40 777 737 40 5.43%

北京占比 55% 55% 65.89% 65.81% - -

数据来源：证监会会计监管信息系统

（二）监管体量大，覆盖范围广
1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根据辖区监管责任制，属于北京证监

1 除特殊说明外，本报告数据均来自于 WIND，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等

监管对象为样本，以沪深两地交易所 A 股上市公司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公开披露数据进行统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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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监管范围的审计项目包括辖区上市公司 346 家、辖区事务所承接其

他辖区上市公司年审 1,656 家，合计 2,002 家，占全市场 3,758 家上

市公司的 53.27%，较上年同期的 52.96%略有上升。辖区挂牌公司

1,178 家，辖区事务所承接其他辖区挂牌公司年审 4,587 家，合计

5,765 家，占全市场 8,953 家挂牌公司的 64.39%，较上年底的 68.03%

略有下降。辖区会计监管工作量占比较大，对资本市场具有重大影响。

表 1.2：北京局上市公司及挂牌公司监管范围统计

单位：家

项目
辖区上市

公司(A)

辖区事务所承接其他

辖区上市公司(B)

监管范围

(A+B)
全市场 占比

上市公司数量 346 1,656 2,002 3,758 53.27%

挂牌公司数量 1,178 4,587 5,765 8,953 64.39%

（三）执业人员规模大，分布集中度略有下降

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，北京辖区 22 家事务所合伙人 2,344 名，

占全行业的 58.32%，较去年同期的 60.85%略有下降；注册会计师

18,928 名，较去年同期增加 627 名，增幅 3.43%，低于全国增幅 5.69%，

占全国注册会计师总数的 58.94%，占比较去年同期的 60.23%略有下

降。主要原因为瑞华所注册会计师人数减少 1,053 人，部分转至外辖

区事务所。从辖区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的平均数 860 人和中位数 775 人

来看，指标仍高于全国 803 人、579 人的水平。

表 1.3：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人数统计

单位：人

项目

注册会计师总数 事务

所家

数

注册会计师人数/事务所家数 注册会计师中位数

2020 年

6 月底

2019 年

6 月底
变动

变动

比例

2020 年

6 月底

2019 年

6 月底
变动

变动

比例

2020 年

6 月底

2019 年

6 月底
变动

变动

比例

北京

辖区
18,928 18,301 627 3.43% 22 860 832 28 3.41% 775 668 107 16.02%

全国 32,113 30,383 1,730 5.69% 40 803 760 43 5.63% 579 530 49 9.25%

占比 58.94% 60.23% 55% - - - -

数据来源：证监会官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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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，辖区注册会计师人数排名前五位的事务

所合计 7,566 人，较去年同期减少 14 人，占辖区比重 39.97%，较去

年同期 41.42%有所下降；前十位事务所合计 12,851 人，占辖区比重

67.89%、较去年同期 68.10%略有下降，较去年同期增加 388 人、增幅

3.11%，低于辖区 3.43%的平均水平。

表 1.4：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人数变动情况

单位：人

序号 事务所名称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变动 变动比例

1 信永中和 1,814 1,522 292 19.19%

2 安永华明 1,642 1,336 306 22.90%

3 大华 1,560 1,304 256 19.63%

4 天职国际 1,312 1,158 154 13.30%

5 致同 1,238 1,133 105 9.27%

6 瑞华 1,207 2,260 -1,053 -46.59%

7 大信 1,169 1,124 45 4.00%

8 容诚 991 653 338 51.76%

9 中兴财光华 986 966 20 2.07%

10 毕马威华振 932 905 27 2.98%

11 中兴华 845 755 90 11.92%

12 中天运 704 651 53 8.14%

13 北京兴华 661 683 -22 -3.22%

14 亚太（集团） 540 553 -13 -2.35%

15 利安达 514 506 8 1.58%

16 永拓 500 484 16 3.31%

17 中勤万信 492 475 17 3.58%

18 中喜 449 443 6 1.35%

19 中准 425 422 3 0.71%

20 中审亚太 343 335 8 2.39%

21 中证天通 333 346 -13 -3.76%

22 天圆全 271 287 -16 -5.57%

合计 18,928 18,301 627 3.43%

前五名合计 7,566 7,580 -14 -0.18%

前五名占辖区比重 39.97% 41.42%

前十名合计 12,851 12,463 388 3.11%

前十名占辖区比重 67.89% 68.10% - -

数据来源：证监会官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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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部分会计师事务所业务重新洗牌，规模变化明显

2019 年，辖区信永中和、安永华明吸收部分瑞华团队，人员和项

目增加。致同部分分所与华普天健合并，加入罗申美国际，合并后更

名为容诚。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，容诚注册会计师人数较去年同期

增加 338 人，增幅超过 50%；上市公司年审项目数量从 2018 年的 110

家上升至 2019 年的 200 家，增幅 81.82%，发展势头迅猛。

2019 年全市场变更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上市公司中，至少一名签

字注册会计师未变更的达 202 家，其中 151 家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变更

为北京辖区事务所。

二、辖区会计师事务所上市公司年审项目执业状况分析

（一）上市公司年审项目收费情况

1.收费总额保持增长，增速高于全国水平

辖区会计师事务所 2019 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收费总额 305,569 万

元，较上年增加 23,029 万元，增幅 8.15%，高于全国水平 5.45%；收

费总额占全国的 49.08%，比重较上年增加 1.23%。

表 2.1：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统计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19 年审 2018 年审 变动 变动比例

北京辖区 305,569.06 282,539.54 23,029.52 8.15%

全国 622,656.08 590,496.41 32,159.67 5.45%

占比 49.08% 47.85% 1.23% -

从板块分布来看，辖区会计师事务所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收费

金额分别为 202,755 万元、61,843 万元、37,808 万元，较上年分别

增长 3.75%、14.40%、14.42%，收费增幅均高于全国各板块水平。辖

区会计师事务所科创板 2019 年收费金额 3,161 万元，占全国总额的

50.2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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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2：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各板块项目审计收费统计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19 年审 2018 年审 变动 变动比例

主板

北京辖区事务所 202,755.53 195,436.11 7,319.42 3.75%

全 国 414,955.06 409,391.52 5,563.54 1.36%

占全国比率 48.86% 47.74% - -

中小板

北京辖区事务所 61,843.44 54,058.75 7,784.69 14.40%

全 国 124,097.03 111,725.71 12,371.32 11.07%

占全国比率 49.83% 48.39% - -

创业板

北京辖区事务所 37,808.54 33,044.68 4,763.86 14.42%

全 国 77,310.96 69,309.18 8,001.78 11.55%

占全国比率 48.90% 47.68% - -

科创板

北京辖区事务所 3,161.55 - 3,161.55 -

全 国 6,293.03 - 6,293.03 -

占全国比率 50.24% - - -

2.审计收费均值实现增长，增速高于全国水平

辖区事务所 2019 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平均收费为 162 万元，与

全国均值 166 万元基本持平，较上年增长 4 万元、增幅 2.31%，增幅

较去年同期 4.58%有所下降。全国收费均值增长 0.09%，基本停滞。

表 2.3：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各板块项目平均收费统计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

2019 年审 2018 年审

北京辖区事务

所平均收费

全国平

均收费

北京辖区事

务所增长率

全国增

长率

北京辖区事务

所平均收费

全国平均

收费

北京辖区事务所

审计的上市公司
161.68 165.69 2.31% 0.09% 158.02 165.54

主板 205.84 212.36 0.90% -1.18% 204 214.9

中小板 128.04 131.60 9.19% 8.60% 117.26 121.18

创业板 96.70 97.74 7.98% 4.21% 89.55 93.79

科创板 101.99 89.90 - - - -

3.收入集中在前十会计师事务所，国际所平均收费下降但仍具有

显著优势

辖区收费排名前十位的事务所年审收费合计 271,189 万元，占辖

区事务所审计收费总额的 88.75%，比重与去年基本持平，其中 2 家国



7

际所收费金额 102,118 万元、占比 37.66%。前十家事务所平均收费

172.95 万元，其中 2 家国际所平均收费 750.87 万元，较去年下降

17.37%；国内所平均收费 118.07 万元，较去年增长 2.92%，国际所平

均收费是国内所的 6.36 倍，但是差距逐渐缩小，去年同期为 7.9 倍。

表 2.4：北京辖区收费排名前十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
单位：万元

项

目

2019 年审 2018 年审

事务所 收费总额 平均收费 变动幅度 事务所 收费总额 平均收费

1 安永华明 67,411.06 732.73 -6.38%安永华明 57,135.12 782.67

2 信永中和 37,762.03 128.88 5.41%瑞华 35,903.39 115.82

3 毕马威华振 34,707.33 788.80 -26.79%毕马威华振 35,555.63 1077.44

4 大华 33,533.61 108.17 -0.25%信永中和 27,876.80 122.27

5 致同 25,691.48 133.12 -4.75%大华 25,592.82 108.44

6 容诚 23,669.03 118.35 9.78%致同 25,434.10 139.75

7 大信 17,894.92 113.26 11.45%大信 14,430.12 101.62

8 天职国际 16,595.10 107.07 13.89%天职国际 13,067.00 94.01

9 中兴财光华 6,979.00 126.89 7.18%华普天健 11,858.06 107.8

10 中兴华 6,945.50 102.14 9.66%中天运 5,186.80 123.5

前十名合计 271,189.06 172.95 2.31% 252,039.84 169.04

国际所合计 102,118.39 750.87 -17.37% 92,690.75 908.73

国内所合计 169,070.67 118.07 2.92% 159,349 114.72

4.收费地区分布集中，具体地区略有变化

2019 年，辖区事务所审计收费最高的五个地区分别为北京、深圳、

江苏、广东和上海，与上年相比，新增上海地区、减少山东地区。五

个地区本年审计收费合计占全部收入比重的 57.41%，较上年 56.44%

略有提升。北京地区平均收费水平最高，金额 418 万元、增幅 1.46%；

西藏地区平均收费最低为 74.91 万元。

表 2.5：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收费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布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

2019 年审 2018 年审

区域 收费总额 客户数量 平均收费 区域 收费总额 客户数量 平均收费

1 北京 97,476.71 233 418.35 北京 91,876.00 223 412.00

2 深圳 23,174.01 168 137.94 深圳 22,804.00 181 126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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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江苏 19,020.62 168 113.22 江苏 16,525.40 148 111.70

4 广东 18,673.00 144 129.67 广东 14,147.00 117 120.09

5 上海 17,095.53 100 170.96 山东 14,129.90 128 110.40

最低 西藏 824.00 11 74.91 宁夏 687.00 10 68.70

前五名合计 175,439.87 813 215.79 - 159,482.30 797 200.10

辖区事务所收

费总额
305,569.06 - - - 282,539.54 - -

地区前五占比 57.41% - - - 56.44% - -

5.收费与资产总额正相关，收费区间分布集中

辖区会计师事务所 2019 年报审计收费超过 1 亿元的上市公司 3

家、占比 0.16%，资产均值和平均收费分别为 261,051 亿元、13,336

万元；审计收费在 50 万元以下的上市公司有 175 家、占比 9.26%，资

产均值和平均收费分别为 35 亿元、40 万元。多数项目收费集中在 500

万元以下，其中审计收费在 50—100 万元的上市公司最多，达 852 家、

占比 45.08%，资产均值和平均收费分别为 58 亿元、71 万元；收费在

100-500 万元的公司 814 家、占比 43.07%，资产均值和平均收费分别

为 345 亿元、182 万元。审计收费均值与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正相关；

规模较小的上市公司项目审计收费仍然较低。

表 2.6：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平均收费与资产总额关系情况统计

审计收费区间 公司数量 占比
资产均值

（亿元）

审计收费均值

(万元）

1亿元以上（含 1亿） 3 0.16% 261,051.47 13,336.33

5000 万（含）-1 亿元 - - - -

2000 万（含）-5000 万 5 0.26% 16,393.98 3,326.64

500 万（含）-2000 万 41 2.17% 8,199.80 819.68

100 万（含）-500 万 814 43.07% 344.61 181.55

50（含）-100 万 852 45.08% 58.06 71.14

50 万以下 175 9.26% 34.74 39.56

平均数 - - 814.09 161.68

（二）上市公司年审项目执业状况

1.份额保持稳定，各板块均有增长

辖区会计师事务所承接 1,890 家上市公司 2019 年审项目，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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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辖区上市公司 234 家、其他辖区上市公司 1,656 家，占全市场的

比重为 50.29%，与上年基本持平；较上年增加 102 家，增幅 5.70%，

比全国增幅略高 0.35%。其中，各板块执业项目数量较上年均有所增

长，科创板首年承接数量为 31 家，占全部增量的 30.39%。

表 2.7：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承接各板块年审项目数量

单位：家

项目 2019年审 2018 年审 变动 变动比例 各板块增量比重

全 国 3,758 3,567 191 5.35% -

北京辖区 1,890 1,788 102 5.70% -

辖区占全国比重 50.29% 50.13% - - -

辖区-主板 985 958 27 2.82% 26.47%

辖区-中小板 483 461 22 4.77% 21.57%

辖区-创业板 391 369 22 5.96% 21.57%

辖区-科创板 31 - 31 100% 30.39%

2.业务集中在头部，分布略有后移

北京辖区承接上市公司年审项目数量排名前五的事务所合计承

接 1,154 家，占辖区事务所承接总数的 61.06%、较上年下降 0.34%；

占全国总数的 30.71%、较上年下降 0.07%。前十家事务所承接 1,572

家，占辖区事务所承接总数的 83.17%，较上年下降 0.83%；占全国总

数的 41.83%，较上年下降 0.45%。排名前五位和前十位的事务所执行

上市公司年审项目的集中度，以及占全国比重均略有下降。
表 2.8：北京辖区头部会计师事务所承接上市公司年审项目数量

单位：家

项目 2019 年审 2018 年审 变动 变动比例

全 国 3,758 3,567 191 5.35%

北京辖区 1,890 1,788 102 5.70%

北京辖区前五 1,154 1,098 56 5.10%

北京辖区前十 1,572 1,502 70 4.66%

前五占北京比重 61.06% 61.40% -0.34% -

前十占北京比重 83.17% 84.00% -0.83% -

前五占全国比重 30.71% 30.78% -0.07% -

前十占全国比重 41.83% 42.28% -0.45% -

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承接上市公司年审项目数量最多的为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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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 310 家，较上年增加 74 家、增幅 31.36%，主要原因是吸收立信部

分分所和团队及其 46 个项目；增加数量最多的是容诚，增加 90 家，

主要原因是吸收致同部分分所及其 56 个项目。

表 2.9：北京辖区承接上市公司年审项目排名前十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

单位：家

项目 事务所名称 2019 年审 2018 年审 变动 变动比例

1 大华 310 236 74 31.36%

2 信永中和 293 228 65 28.51%

3 容诚 200 110 90 81.82%

4 致同 193 182 11 6.04%

5 大信 158 142 16 11.27%

6 天职国际 155 139 16 11.51%

7 安永华明 92 73 19 26.03%

8 中兴华 68 37 31 83.78%

9 中兴财光华 55 40 15 37.50%

10 中天运 48 42 6 14.29%

前十名合计 1,572 1,229

总计 1,890 1,788

3.项目数量地区分布集中，浙江及上海地区占有率相对较低

北京辖区事务所承接的 2019 年上市公司年审项目数量地区分布

较为集中，排名前五地区合计 850 家，较上年增加 36 家，占辖区事

务所执业总量的 44.97%，较上年的 45.53%略有下降。排名前五个地

区分别为北京、江苏、深圳、广东和山东，与去年一致，分别承接了

233 家、168 家、168 家、144 家和 137 家，占当地上市公司比重分别

为 67.73%、39.34%、56.57%、45.57%、65.55%，其中在广东和深圳地

区的执业数量波动幅度较大。与审计收费总额地区分布相比，排名前

五的事务所差异主要是上海和山东，辖区事务所在上海地区的收费总

额高于山东地区，但承接的项目数量少于山东地区。

从上市公司数量排名前五的地区（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:浙江、

江苏、北京、广东和上海）分布来看，辖区事务所合计承接 718 家，



11

较去年增加 21 家，整体占有率为 38.89%，较上年 43.48%下降较多。

其中，辖区事务所在浙江、上海的承接项目数量占有率较低，家数分

别为 73 家、100 家，占当地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 15.97%、33.11%。

表 2.10：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承接上市公司年审项目数量的区域分布

单位：家

项

目

2019 年审 2018 年审

区域
年审

家数

占当地区上

市公司比重
占比变动 区域

年审

家数

占当地区上

市公司比重

1 北京 233 67.73% -2.40% 北京 223 70.13%

2 江苏 168 39.34% 2.34% 深圳 197 65.23%

3 深圳 168 56.57% -8.66% 江苏 148 37.00%

4 广东 144 45.57% 10.01% 山东 128 65.98%

5 山东 137 65.55% -0.43% 广东 118 35.56%

前五地区北京所

执业数量合计
850 53.36% -0.19% - 814 53.55%

前五地区上市公

司家数合计
1,593 - - - 1,520 -

4.项目数量行业分布集中，基本保持稳定

北京辖区事务所承接的 2019 年上市公司年审项目数量行业分布

较为集中，排名前五的行业合计承接 747 家，较上年增加 50 家，占

辖区事务所执业总量的 39.52%，与上年 38.98%基本持平。排名前五

的行业分别为化工、机械设备、医药生物、电子和计算机，与去年一

致，分别承接了 180 家、167 家、154 家、125 家和 121 家，占该行业

上市公司总数比例分别为 52.17%、47.71%、49.04%、48.64%、53.54%，

没有大幅波动。

表 2.11：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承接上市公司年审项目数量的行业分布

单位：家

项目

2019 年审 2018 年审

行业
年审

家数

占该行业上

市公司比例
占比变动 行业

年审

家数

占该行业上

市公司比例

1 化工 180 52.17% 2.17% 化工 161 50.00%

2 机械设备 167 47.71% -0.91% 机械设备 158 48.62%

3 医药生物 154 49.04% -0.44% 医药生物 143 49.4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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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电子 125 48.64% -4.22% 电子 120 52.86%

5 计算机 121 53.54% -3.11% 计算机 115 56.65%

前五行业北京所执

业数量合计
747 50.07% -0.95% - 697 51.02%

前五行业上市公司

家数合计
1,492 - - - 1,366 -

5.风险公司承做数量大幅增加，个别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较高

北京辖区事务所 2019 年审承接 ST 公司 32 家，*ST 公司 90 家，

较去年大幅增长，分别为 100%、150%，与全国增长幅度基本一致，占

全国比重分别为 58.18%、62.07%，保持稳定。

表 2.12：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承接的风险公司数量

单位：家

项目
2019 年审 2018 年审

ST ST 增幅 *ST *ST 增幅 合计 合计增幅 ST *ST 合计

北京所承做 32 100% 90 150% 122 134.62% 16 36 52

全国 55 104% 145 150% 200 135.29% 27 58 85

北京所承做

占比
58.18% - 62.07% - 61% - 59.26% 62.07% 61.18%

北京辖区承接两类公司占事务所项目比重前三位的会计师事务

所分别承做4家、12家、9家，各自占比分别为30.77%、22.22%、21.95%。

承做两类公司项目数量前三位的会计师事务所合计承做 48 家，占辖

区两类公司总数的比例为 39.34%。

6.部分注册会计师签署报告数量较多，需关注审计质量

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承接上市公司年审项目 1,890 家，截至

2020 年 6 月 30 日，已披露年报 1,888 家，尚未披露年报 2 家。辖区

会计师事务所年审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共计 2,282 人，签署审计报告

3,911 人次，平均每个注册会计师签署报告 1.7 份，其中 3 名注册会

计师共同签字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135 份。签署审计报告 7 份及以上

的注册会计师达 15 人，是否投入足够的精力以确保审计质量，值得

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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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辖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分析

（一）财务报表非标审计意见分析

1.非标审计意见大幅增长，会计师事务所博弈能力提升

2019 年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中，辖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审

计意见（包括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、强调事项段及其他事项段

的无保留意见、保留意见、无法表示意见和否定意见）的审计报告 161

份，较上年增加 51 份，增幅 46.36%，明显高于全国增幅 29.33%；占

全国非标审计意见总数的 59.85%，比上年增长 6.97%。一方面，受国

内经济下行与全球经济减速、中美贸易战升级等影响，企业生产经营

面临更大压力，导致非标审计意见绝对数明显上升；另一方面，反映

北京辖区事务所致力发挥资本市场“看门人”作用，执业谨慎性明显

提高。从意见类型看，非标审计意见增长主要体现在保留意见和无法

表示意见大幅增加，分别增加 35 家、11 家，增长比例分别为 100%、

55%。此外，延续 2018 年的情况，仍未出现否定意见类型。

表 3.1：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 2019 年报审计意见类型统计

单位：份

项目 2019 年审 2018 年审

意见类型
北京所执

业数量

北京所

变动

北京所

增幅
全国

全国

变动

全国

增幅

北京所占

全国比重

北京所执

业数量

全

国
占比

标准无保

留意见
1727 -32 -1.82% 3484 -61 -1.72% 49.60% 1759

354

5
49.62%

持续经营

重大不确

定性段落

34 4 13.33% 49 1 2.08% 69.39% 30 48 62.50%

带强调事

项段
26 1 4.00% 52 - - 50.00% 25 52 48.08%

保留意见 70 35 100% 123 45 57.69% 56.91% 35 78 44.87%

无法表示

意见
31 11 55.00% 45 15 50.00% 68.89% 20 30 66.67%

非标合计 161 51 46.36% 269 61 29.33% 59.85% 110 208 52.88%

数据来源：WIND 和中注协官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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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非标审计意见分布相对集中，个别会计师事务所风险较高

从数量看，北京辖区事务所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排名前三的事务所

出具的审计报告分别为 30 份、20 份、18 份，占辖区事务所全部非标

审计意见的 42.23%。从比例看，非标审计意见占各事务所项目总数比

重排名前三的事务所对应占比分别为 47.62%、33.33%、26.09%。前述

情形与各会计师事务所承接高风险公司的状况基本吻合。

3.非标审计意见行业分布基本与全国一致，传媒行业最多

全国非标报告数量最多的行业为传媒 28 份、机械设备 25 份、医

药生物 17 份、化工 16 份、公用事业 15 份、电气设备 14 份。其中，

北京辖区事务所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最多的行业为传媒 16 份、机械设

备 14 份、计算机 11 份、医药生物 10 份、轻工制造 9 份、商业贸易 9

份。

表 3.2：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行业分布

单位：份

行业
北京出具的非标

数量

行业非标

数量

该行业公司

总数

该行业非标占行业

公司总数比

传媒 16 28 167 16.77%

机械设备 14 25 350 7.14%

计算机 11 13 226 5.75%

医药生物 10 17 316 5.38%

轻工制造 9 12 130 9.23%

商业贸易 9 11 94 11.70%

电气设备 8 14 193 7.25%

公用事业 8 15 162 9.26%

农林牧渔 7 10 85 11.76%

通信 7 11 102 10.78%

化工 6 16 344 4.65%

数据来源：WIND 和中注协官网

如下表所示，将行业内非标审计意见总数与公司总数比较，非标

审计意见占比排名前十位的行业中，北京辖区事务所出具非标审计意

见占行业内非标总数比较高的行业为家用电器、商业贸易、综合、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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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牧渔、通信，分别占该行业非标审计意见的 100%、81.82%、75%、

70%及 63.64%。

表 3.3：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占行业比例情况

单位：份/家

行业

北京所出具

非标审计意

见数量

行业非标

审计意见

数量

行业公司

数量

行业非标审

计意见占公

司比

北京所非标审

计意见占行业

比

北京所项目占

行业公司比

传媒 16 28 167 16.77% 57.14% 53.85%

采掘 5 11 66 16.67% 45.45% 46.97%

农林牧渔 7 10 85 11.76% 70.00% 61.63%

综合 3 4 34 11.76% 75.00% 50.00%

商业贸易 9 11 94 11.70% 81.82% 52.08%

通信 7 11 102 10.78% 63.64% 49.02%

房地产 5 14 132 10.61% 35.71% 43.18%

家用电器 6 6 59 10.17% 100.00% 54.24%

纺织服装 5 8 83 9.64% 62.50% 38.55%

公用事业 8 15 162 9.26% 53.33% 56.71%

数据来源：WIND 和中注协官网

4.换所之后审计意见类型变化较大，需高度关注

已披露 2019 年报的上市公司，有 704 家公司更换了会计师事务

所，其中 138 个项目由辖区事务所换出、157 个项目换入辖区事务所。

全国 2019 年审计意见类型发生变化的换所年审项目 72 个，其中北京

辖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项目 55 个，占比 76.34%，共涉及 15 家会计师

事务所。辖区事务所首次承接项目审计意见转差的项目 29 个，涉及

10 家事务所；审计意见转优的项目达 24 个，涉及 11 家事务所。

（二）非标审计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问题分析

1.总体问题分析

一是针对相同或相近事项出具审计意见的类型不统一。针对类似

事项，不同事务所出具的非标审计意见类型区别较大，如上市公司可

能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规，被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，不

同事务所出的审计报告意见类型有保留意见、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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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等。注册会计师应结合形成审计意见的考虑，分析结论的适当性。

二是专项说明未满足《14 号文》要求。为规范与非标准审计意见

及涉及事项的信息披露，证监会于 2018 年发布了修订的《公开发行

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——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

事项的处理》，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时，出具专项说

明。该专项说明便于投资者理解审计意见的适当性。但目前披露的专

项说明大部分仅重复审计意见中已经披露事项以及审计准则规定，未

提供有用信息。

2.包含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意见的审计报告问题分析

北京辖区事务所出具的161份 2019年财务报表非标审计意见中，

60 份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，占比 37.27%，其中涉及带持

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 34 份、带强调事项段且同时带

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 5 份，以及带持续经营重大不

确定性段的保留意见 21 份。

一是以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替代保留意见。

审计意见中提及了财务报表中多项事项，认为其表明上市公司持续经

营能力可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但财务报表编制基础中并未披露可能

导致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，针对这些事项或情况

的应对计划以及与重大不确定性相关说明。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

计准则第 1324 号——持续经营》相关规定，可能需出具保留意见。

二是持续经营假设是否适当以及是否导致无法表示意见存疑。如

某公司财务报表披露了如重整失败存在破产风险，但公司并未给出未

来12个月能够化解债务危机持续经营的具体应对计划，审计意见及专

项说明也未说明其获取充分、适当审计证据以支持运用持续经营假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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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理由。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24号——持续经营》《中

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发表无保留意见》

相关规定，如果注册会计师因此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可

能需要考虑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3.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问题分析

一是混淆强调事项段和与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。根据审计

准则规定，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不再作为一种强调事项，而要求在

审计报告中增加以“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”为标题的单独

部分予以强调。个别注册会计师对新准则理解不透彻，混淆持续经营

重大不确定性段和强调事项段。

二是过于广泛地使用强调事项段。如某公司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

说明，该公司归母净利润为正主要来源于非经常性损益，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后归母股东净利润为负数。该事项按照年报披露规定，在上市

公司年报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、非经常性损益表等处均已明确

体现上述净利润情况，简单说明该事实是否有必要增加强调事项段值

得商榷。过于广泛使用强调事项段，可能会降低注册会计师对强调事

项所作沟通的有效性。

三是未按照准则规定进行索引。部分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段未说

明相关财务报表附注的索引，不利于阅读者查阅财务报表对应项目及

交易背景信息。审计准则规定，应明确提及被强调事项以及相关披露

的位置，以便能够在财务报表中找到对该事项的详细描述。强调事项

段应当仅提及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的信息。

四是强调事项段的恰当性存疑。强调事项段的前提是注册会计师

已经对相关事项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，认为被审计单位进行了恰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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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会计处理和列报，该事项并不导致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无保留意见。

实务中，个别上市公司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仅说明公司因特定事项可

能面临损失，存在不确定性，而并未说明被审计单位是否已按照会计

准则的规定恰当考虑相关资产的减值或预提相关负债，被审计单位的

会计处理和列报是否恰当不明确，相关事项是否影响审计意见存疑。

4.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问题分析

一是未恰当考虑上年度非无保留意见影响。如某公司 2018 年保

留事项为由于存在系统缺陷，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认两个

子公司资产负债或相关收入等金额的准确性。相关子公司于 2019 年

处置，因此公司认为导致 2018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的事项已消除，

审计师对 2019 年财务报表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

留意见，未恰当考虑上年非标审计意见相关事项的影响，可能会影响

审计意见的适当性。

二是意见描述不清晰，审计意见适当性存疑。如某公司2019年形

成保留意见的基础中包含多个事项，涉及长期股权投资及投资收益、

控股股东违规占用、子公司内控未有效运行等。审计意见描述混乱，

与公司披露存在不符之处，也未说明潜在错报是否具有广泛性，审计

意见是否适当存疑。

5.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问题分析

一是导致无法表示意见事项的性质判断不适当。如在某公司持续

经营不确定、子公司停止经营、部分资产被查封且部分已被债权人拍

卖等情况下，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表述为无法判断递延所得税资产计

提的合理性。

二是无法表示意见适当性存疑。如某公司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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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涉及多个事项，其中包括公司向控股股东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但未

能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，控股股东未按合同支付剩余

股权转让款，且剩余款项的支付存在不确定性。该子公司净资产超上

市公司合并净资产一半，注册会计师在无法表示意见中明确描述为子

公司的出表处理不符合会计准则规定，未考虑该事项的影响是否重大

且广泛，审计意见是否适当存疑。

（三）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分析

1.基本情况

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，北京辖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

1,888 份，包含 3,860 项关键审计事项。除 31 份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

告外，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少至 1 项，多至 6 项，集中在 2、3

项，其中 1,199 个上市公司披露 2项、占比 64.57%，340 个上市公司

披露 3 项、占比 18.31%。从行业来看，关键审计事项平均数量最高的

3 个行业分别为银行 2.80 个、非银金融 2.62 个、纺织服装 2.25 个；

平均数量最少的3个行业分别为休闲服务 1.56个、食品饮料 1.85个、

钢铁 1.88 个。从辖区会计师事务所来看，关键审计事项平均数量最

高的 3 家事务所分别为天圆全 2.78 个、安永华明 2.40 个、毕马威华

振 2.27 个；平均数量最少的 3 家事务所分别为信永中和 1.89 个、永

拓 1.94 个、中兴财光华 1.96 个。从事项类型看，关键审计事项最常

见领域为收入确认、资产减值(包括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应收账款减

值、商誉减值、存货减值、其他资产减值)等，合计占比超过 80%。

2.关键审计事项表述问题分析

一是未索引至财务报表相关附注。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

1504 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》要求提供财务报表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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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的索引能够使报表预期使用者进一步了解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

表时如何应对这些事项。部分审计报告索引不够全面或者不够突出；

甚至部分完全没有提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，不符合审计准则要求。

二是未披露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的原因。部分审计报告事项未按

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

审计事项》要求说明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理由。

三是审计程序表述过于简单。对于如何应对关键审计事项进行描

述属于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，但总体上应以简明、可理解的形式提供

有用信息。部分审计报告审计应对描述过于简单，没有针对性。

四、疫情对辖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

新冠疫情给国内外经济及企业经营活动均造成极大影响。由于疫

情一直在持续中，年报编制阶段难以对疫情造成经济影响的范围和持

续时间做出预测，企业面临较大的困难和挑战。

（一）导致年报延期披露

为统筹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和 2019 年报审计与披露工作，中国证

监会发布《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

项的公告》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均发布通知，明确具

体要求。上市公司确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

告的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延期披露，但原则上不晚于 6 月 30 日。截

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，辖区已有 336 家上市公司披露 2019 年年报，

除退市及迁址公司外，受疫情影响延期披露 7 家、占比 2.02%，且均

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发布了 2019 年年报。

（二）对审计意见的影响较小

辖区上市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16 份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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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仅 1 家，审计师未能到境外组成部分开展现场审

计工作，境外公司财务人员无法正常履行职责配合审计师开展远程审

计工作，审计师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受

疫情影响延期披露的 7 份 2019 年报，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6 份，但

是审计意见基础均与新冠疫情没有直接关联，且仅有 2 家公司在资产

负债表日后事项附注披露疫情的相关影响正在评估当中。

（三）对 2019 年财务报告的影响

1.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披露

新冠疫情虽然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经存在，但发展为疫情并

产生重大影响以及对病毒的认知是在 2020 年 1 月才逐步形成，各地

针对该疫情相关的特殊防控政策和措施也在此之后陆续出台。因此，

对一般企业而言，该疫情在 2019 年财务报告中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

发生的非调整事项。

2.披露定性信息居多

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已披露 2019 年年报的北京辖区 343 家上

市公司中，共 187 家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披露了疫情相关影响，

占比 54.52%。由于疫情仍在持续中，相关影响难以量化，仅 1 家延期

披露年报的公司以 2020 年一季报数据为基础披露了定量信息，其余

公司均只披露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定性信息。

表 4.1：北京辖区上市公司 2019 年报疫情影响披露信息

序号 披露情况 家数 占比

1 一般性描述，披露疫情对其有影响或预计产生影响 132 70.59%

2 无重大影响 23 12.30%

3 仅对疫情进行客观描述或披露疫情影响仍在评估当中 19 10.16%

4 可能对减值评估产生影响 5 2.67%

5 可能对预期信用损失产生影响 3 1.60%

6 可能对公允价值产生影响 2 1.07%

7 发行疫情防控债和终止股权激励计划 2 1.07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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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以 2020 年一季报为基础，披露了定量信息 1 0.53%

合计 187 100.00%

3.行业影响、管理层的判断和披露意愿差异较大

一方面，疫情对相关行业的影响情况存在差异，其中交通运输、

仓储和邮政业、住宿餐饮业、金融业、文体娱乐业、批发零售业等行

业影响较大，相关行业披露疫情影响的上市公司较多，披露占比分别

为 100%、100%、90%、80%、71.43%，但是相关行业上市公司数量较少，

合计仅 50 家，辖区占比仅为 14.57%。另一方面，制造业、软件信息

业上市公司分布数量多，合计 198 家、辖区占比为 57.73%，披露疫情

影响的比例分别为 50.41%、44.16%，低于辖区平均水平 54.52%，这

可能也与管理层对疫情影响程度的判断不同和披露意愿有关。

（四）对 2020 年一季报的财务影响

辖区披露 2020 年一季报的上市公司 343 家，3 家申请延期，延期

原因与疫情没有关联。对已披露 2020 年一季报财务信息进行数据分

析发现，发现以下财务报表项目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。

1.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普遍下滑

疫情导致大部分企业复工复产延后，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一定影

响。辖区上市公司 2020 年一季度实现收入总额 4.19 万亿元，同比下

滑 7%，收入行业分布比较集中。其中，前四大行业实现收入 3.87 万

亿元，占比 92.31%；金融业一枝独秀，收入占比 38.41%，同比增长

7%；采矿业、制造业收入占分别为 27.99%、6.25%，同比下滑 17.88%、

14.95%，高于辖区平均下滑水平；建筑业收入占比 19.66%，下滑幅度

与辖区平均水平相当。其他行业如农林牧渔业下滑 63%、文体娱乐业

下滑 62%、住宿餐饮业下滑 58%、教育行业下滑 46%、交通运输、仓储

和邮政业下滑 34%、批发零售业下滑 3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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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2：北京辖区各行业上市公司 2020 年一季报的营业收入情况

单位：亿元

行业
2020 年一

季度

行业收入辖

区占比

2019 年一

季度
同比变动

变动幅

度

金融业 16,093.8 38.41% 15,025.8 1,068.0 7.11%

采矿业 11,730.1 27.99% 14,284.0 -2,553.9 -17.88%

建筑业 8,239.5 19.66% 8,854.3 -614.8 -6.94%

制造业 2,620.3 6.25% 3,080.9 -460.6 -14.95%

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

息技术服务业
1,073.8 2.56% 1,079.7 -5.9 -0.55%

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

水生产和供应业
990.4 2.36% 1,059.1 -68.7 -6.49%

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

政业
342.5 0.82% 515.1 -172.6 -33.51%

批发和零售业 299.4 0.71% 444.8 -145.4 -32.69%

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12.9 0.51% 280.8 -67.9 -24.18%

房地产业 185.9 0.44% 232.1 -46.2 -19.91%

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 37.2 0.09% 97.2 -60.0 -61.73%

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

施管理业
32.9 0.08% 41.3 -8.4 -20.34%

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

业
29.7 0.07% 32.8 -3.1 -9.45%

住宿和餐饮业 10 0.02% 23.6 -13.6 -57.63%

农、林、牧、渔业 3.7 0.01% 10 -6.3 -63.00%

教育 1.7 0.00% 3.1 -1.4 -45.16%

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

他服务业
0.5 0.00% 0.7 -0.2 -28.57%

综合 0.1 0.00% 0.1 0.00 0.00%

合计 41,904.40 100.00% 45,065.40 -3,161.00 -7.01%

2.个别行业计提减值损失明显增加，非金融资产减值识别不足

辖区上市公司 2020 年一季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888.5 亿元，同

比增长 31.94%，主要是由于采矿业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因油价大幅下

降而计提大额库存跌价损失 181 亿元。一季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

2,084.2 亿元，同比增长 14.02%，主要是由于金融业增加 244.9 亿元，

其他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也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加，一般只笼统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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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减值损失的变动是由于受疫情影响项目延缓，回款减少，计提坏

账所致。出于成本和时间考虑，大部分上市公司可能不会在一季报对

非金融资产识别减值迹象并进行资产减值测试，对金融资产的信用减

值损失模型可能也只是简单延用上一年度的坏账比例，因此疫情对资

产减值的影响在 2020 年一季度中可能未得到完全体现。

3.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下滑，采矿业和金融业波动明显

辖区上市公司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63.6 亿元，同比减少

56.50%，其中，采矿业中国石化持有的非套期衍生金融工具浮盈 105

亿元，金融业因金融资产市值波动影响、衍生金融工具估值收益减少

等原因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减少 251.4 亿元。2020 年一季报中公

允价值的披露比较有限，难以判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原因。此

外，出于成本和时间考虑，部分上市公司不会在一季报进行公允价值

评估，因此疫情对公允价值的影响未得到完全体现。

4.其他收益（政府补助）增加

辖区上市公司实现其他收益（政府补助）97.1 亿元，同比增长

15.46%。从现有披露信息来看，大部分行业于 2020 年一季度确认的

其他收益同比有一定幅度的增长，但具体原因并未披露。各级政府针

对受疫情影响重大的企业出台的相应扶持和补贴政策可能会在 2020

年年报中得以体现。

五、辖区上市公司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问题

辖区 2018 年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上市公司 39 家，其余披露年

报的 304 家公司于 2019 年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。由于多数金融

行业上市公司已于 2018 年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，我们主要对 291 家

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在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具体应用、对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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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报表影响，以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。

除个别公司外，辖区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

则整体影响不重大。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均

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等，不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

据。对未分配利润进行调整的公司 155 家，占比 53%，调整比例在

-31.51%至 86.26%之间，平均值为 0.89%。其中，269 家公司未分配利

润调整比例在±5%以内，占比约 92%。

2019 年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为净计提

的公司 242 家，净计提金额占利润总额比例的平均值约为 36.63%，中

位数为 5.30%，其中，净计提占比在零至 10%之间的公司最多，涉及

128 家，占比 53%；净计提占比在 10%至 30%之间的公司次之，涉及 49

家，占比 20%。信用减值损失为净转回的公司 49 家，净转回金额占利

润总额比例的平均值约为 34.04%，中位数为 1.95%，其中，净转回占

比在零至 5%之间的公司最多，涉及 32 家、占比 65%。

应收账款减值损失占信用减值损失比例均值约为 47%，中位数为

89%，比例在 80%到 100%之间的公司 111 家、占比约 38%，其中 14 家

公司信用减值损失全部为应收账款减值损失。应收账款期末减值准备

比例均值约 13.15%，较期初均值上升了 0.85 个百分点，该比例在 15%

以内的公司 206 家，占比约 71%。

（一）分类和终止确认问题

1.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分类不当，尤其是对拟转让和保理的应收

账款考虑可能不足

一方面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存在应收款项融资的公司 118

家、占比 40.55%，其中，全部为应收票据的公司 112 家、同时存在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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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账款和应收票据的公司仅 4 家、未披露明细 2家，相比应收票据贴

现融资，上市公司对应收账款融资考虑可能不足。另一方面，17 家公

司存在已转移且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，114 家公司存在已背书或贴现

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，但仍将所有应收账款、应收票据分类为以摊余

成本计量，可能存在金融资产分类不恰当的问题。

2.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列报有误

个别上市公司在应收账款附注披露了与终止确认应收账款相关

的损益，但利润表“投资收益”下的“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

止确认收益”仍为零，相关损益列报可能有误。

（二）减值问题

1.预期信用损失计提范围不完整

针对部分应收票据、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中的应收关联方往来

款，风险较高的商业承兑汇票，金额重大的债权投资、长期应收款、

对外财务担保合同等，未计提预期信用损失。

2.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运用不当

一是个别上市公司对其他应收款未按三阶段减值模型计量预期

信用损失，而是错误地运用了简化模型；二是新金融工具准则预期信

用损失的计量参数与原金融工具准则下的参数基本相同，可能未恰当

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；三是部分上市公司

对于金融工具减值的三阶段划分不正确，没有在资产负债表日评估金

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，以及是否已发生信

用减值，笼统地将信用减值都划分为第一阶段。

（三）计量和披露问题

1.未对应收款项融资进行公允价值计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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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部分上市公司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

收益的应收款项融资期末金额仍为初始确认金额，可能未按准则要求

进行公允价值计量。存在应收款项融资的公司 118 家，其中期末无公

允价值变动的公司 113 家，占比达 96%。

2.未按准则规定披露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信息

部分上市公司第三层次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余额占比较高，但公司

未按照准则规定披露所采用的估值技术和重要参数的定性及定量信

息、期初与期末余额之间的调节信息，以及不可观察参数的敏感性分

析信息等。存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司 182 家，其中未披露公允价

值所属层级的公司 27 家。在已披露公允价值层级且存在第三层次其

他权益工具投资的 131 家公司中，未披露第三层次估值方法的公司 52

家，占比约 40%。

3.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层次划分不合理

个别上市公司将非上市权益工具投资作为第二层次公允价值计

量，但同时披露所采用的估值技术和重要参数为上市公司比较法和流

动性折扣，公允价值层次划分可能不合理。

（四）套期问题

2019 年末，仅 33 家公司存在衍生交易，占比约 11%。采用套期

会计的公司仅 12 家，占比约 4%。由此可见，套期会计的应用并不广

泛。其中，采用现金流量套期的公司 7家，采用公允价值套期的公司

2 家，同时采用现金流量套期和公允价值套期的公司 2 家，仅 1 家公

司采用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。

采用套期会计的公司中，有 6 家公司未披露进行套期和运用套期

会计的各类风险的风险敞口的风险管理策略相关信息，占比 50%。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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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的被套敞口类型包括钢材、焦炭、铁矿石和硅锰等原材料，预期

销售所产生的应收账款的汇率风险，以及贷款协议中变动利息的远期

付款等。已披露的风险主要利率风险、外汇风险和价格风险。

（五）会计政策披露问题

部分上市公司未在重大判断与估计章节披露金融工具分类与计

量所涉及的重大判断与估计，包括：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业务模式、

预期信用损失及前瞻性因素、公允价值和非上市股权估值。而已披露

的公司也未结合企业的具体实际情况做个性化的披露，可能不完全满

足报表使用者的要求。

未将合同现金流量特征、业务模式作为重大判断与估计披露的公

司分别为 245 家、244 家，占比约 84%。将预期信用损失作为重大判

断与估计披露的公司 218 家，占比约 75%。未明确预期信用损失模型

中所纳入的前瞻性因素的公司 251 家，占比达 86%。第三层次其他权

益工具投资占总资产比重超过 5%的 15 家公司中，未将公允价值/非上

市股权估值作为重大判断与估计进行披露的公司达 14 家。


